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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管理諮詢實施計畫 

112年2月9日府人任字第1122400651號函訂定 

113年4月2日府人任字第1132402111號函修正 

 

一、依據行政院 102 年 4 月 2日院授人綜字第 1020029524號函核定

「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六(二)組織及管理

層次 2管理面辦理。 

二、目的：協助解決影響個人或組織工作效能相關議題，提升工作績

效，達成組織目標。 

三、服務對象：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現職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另技工、工友、駕駛及臨時人員如有相關需求由權責單位本權責

參照辦理。 

四、服務內容 

(一)個人諮詢 

     1.單位主管(機關首長)：針對服務對象提供之管理諮詢需求，

由秘書長或上級機關首長先期評估後，外聘專業管理教練安

排諮詢。 

     2.主管人員：除前款人員外，由單位主管(機關首長)轉介或服

務對象提出需求，本府員工關懷小組召集會議評估或外聘專

業管理教練安排諮詢。 

     3.非主管人員諮詢：單位主管(機關首長)轉介或服務對象提出

需求，外聘專業管理教練安排諮詢。 

(二)團體諮詢(組織面管理諮詢) 

針對組織內發生溝通不易、團隊合作困難、團隊士氣低落等

情形，或同單位服務對象有共同諮詢議題需求時，由單位主

管(機關首長)轉介或服務對象代表提出需求(如附件1-團體

諮詢申請表)，外聘專業管理教練安排組織氣候分析團體諮詢

或焦點團體訪談。 

 五、運作模式 

(一)設置本府員工協助方案管理諮詢小組 

由本府員工關懷小組委員擔任，秘書長擔任召集人，針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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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象，有管理諮詢需求或機關(單位)內部有異常徵候人員

之主管人員進行初步協助、審斷，必要時得邀請服務對象之

最高主管、外聘專業管理教練參與協助。 

(二)辦理或薦送服務對象，參加領導統御及工作效能等相關管理

議題課程，培養渠等管理效能，提高團隊生產力。 

(三)管理諮詢服務 

由服務對象自行提出申請(如附件2-個人諮詢申請表)或經由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管理諮詢小組評估後，排定諮詢時間及地

點並通知服務對象，提供一對一外聘專業管理教練諮詢服務，

每人每年最高以3次個人諮詢為限，必要時得專案簽准延長之；

團體諮詢按前點第二款規定之議題與時間依個案情形專案辦

理。 

六、成效評估：透過研習滿意度、服務使用滿意度及「360度意見回

饋調查」等，了解方案是否契合需求，並作適時調整。 

七、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人事處–組織任免科–業務

費及各機關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八、獎勵：執行本計畫著有績效人員，得依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

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等相關規定，酌予適當獎勵或列入年

終考績之重要參考。 

九、附則 

本案使用對象如需於辦公時間使用本計畫，除薦送參加研習外，

應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或相關規定，辦理請假事宜；如經機關首

長同意，得以公假方式辦理。 

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嘉義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管理諮詢服務(團體諮詢)申請表 

年     月     日 

團體諮詢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子信箱  

組織問題簡述  

諮詢議題需求 

 績效管理  時間管理  情緒管理  職場溝通 

 團隊合作  問題分析  解決能力  團隊合作 

 其他： 

 

聯絡人 

核章 

直屬主管 

核章 

單位主管(機關首長) 

核章 
人事單位 

    

備註：針對組織內發生溝通不易、團隊合作困難、團隊士氣低落等情形，

或同單位服務對象有共同諮詢議題需求時，由單位主管(機關首長)

轉介或服務對象代表提出需求，外聘專業管理教練安排組織氣候分

析團體諮詢或焦點團體訪談。 

附件 1 



嘉義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管理諮詢服務(個人諮詢)申請表 

年     月     日 

人員類別 本府單位主管(機關首長)  主管人員  非主管人員 

服務機關(學校)  單位  

職稱  姓名  

主要諮詢議題 工作困擾程度(請依實際感受程度高低勾選) 

職責角色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績效管理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時間管理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專案管理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情緒管理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激勵同理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職場溝通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團隊合作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問題分析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解決能力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職涯規劃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團隊合作  完全沒有 輕微 中等程度 嚴重 非常嚴重 

工作效率異常態樣 

 連續 3個月加班時數均達 40小時以上。 

 單月加班時數達 60小時以上。 

 近三年年終考績(考核)均考列乙等。 

其他(請簡述概況) 
 

直屬主管 

核章 

單位主管(機關首長) 

核章 

本府員工關懷小組 

評估 
人事單位 

    

備註： 

   1.單位主管(機關首長)：針對服務對象提供之管理諮詢需求，由秘書長

或上級機關首長先期評估後，外聘專業管理教練安排諮詢。 

   2.主管人員：除前款人員外，由單位主管(機關首長)轉介或服務對象提

出需求，由本府員工關懷小組召集會議評估或外聘專業管理教練安排

諮詢。 

   3.一般人員諮詢：單位主管(機關首長)轉介或服務對象提出需求，外聘

專業管理教練安排諮詢。 

附件 2 


